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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视角下我国公职人员
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路径探析

王天笑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收受礼

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在防止利益冲突进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目前，该制度还存在着相关内容界定不清、政策统合性不强、政策进程滞后等多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当通过明确利益标准、强化违规责任、加强制度统合性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

限制制度，从而为防止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预防腐败提供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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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
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

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

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

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

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

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

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

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

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

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

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

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

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

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
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

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

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

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１．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
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

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

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

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

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

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１）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

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

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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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

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

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１９９０年代初期，严格
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

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

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

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

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

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３年，
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

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

“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如１９７９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
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

礼”［１］，１９８８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

接受礼品”［２］。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

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

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
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

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

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

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

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年以
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

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

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

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

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

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

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１９９５年，我
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

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

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

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

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

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

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５０元、
２００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
（价值低于５０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
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５０元低于２００元）在递交礼
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

值高于２００元）要登记并上缴。
（２）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

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

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

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

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

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

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

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

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

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１９８０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
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

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

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３］。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
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

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１９９３年
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

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２００元为明线的礼品处
理措施，价值低于２００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
值高于２００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
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２．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
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

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

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

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

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

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

如１９８４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
行为进行了规范，１９８５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
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１９８８
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

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

分别于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
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

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

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

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

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

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

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

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

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

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

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

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

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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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

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

样的过程。如１９８５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
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

何职务，１９８９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
问题作出规定。１９９４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
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

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

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

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

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

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
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

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

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

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

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

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

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

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

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

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

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

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

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

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

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

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

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

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

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

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

建立了以２００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
价值２００元是单次２００元还是若干次２００元，是单
件礼品２００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２００元，
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

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

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

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

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

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

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

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

情、行之无效。如１９８８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

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

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

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

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

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

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

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

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

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

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

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

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

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

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

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

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

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

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

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

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

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

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

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

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

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

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

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

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

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

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

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

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

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

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
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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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

制度。

１．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１）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

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

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

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

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

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

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

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

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

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

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

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

的范畴。

（２）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

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

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

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

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

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２００元的利益，
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

过５００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特定情境
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

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

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２００元的利益。对于
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

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３）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

受的利益超过２００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
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５００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
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

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

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

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

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

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

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

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

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

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

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

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４）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

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

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

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

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１０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
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５０００元而故意违反利
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

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

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

职、拘役等惩处。

２．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１）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

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

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

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

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

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２）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

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

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

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

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

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

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

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

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

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

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３）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

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

处以１０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
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

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

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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